科研用地分配原则

1、在研项目为申请用地的基本条件。

2、每一个项目为一个独立申请单位 。

3、国家级、省部级重点项目优先安排。

4、校内课题、校内启动基金项目用地可以适当考虑。

5、在校内已获得土地资源的有新增项目或同类项目要统筹使用。

6、农转资金、示范推广项目、星火计划项目不预支持。

7、各用地申请单位要按规定标准以转账方式缴纳科研用地使用费用，教研基地管理处不再收取现金。
